 采购需求

一、采购标的 
1. 采购标的
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提供12309集中受话信访跟踪服务
二、商务要求 
[bookmark: _GoBack]1. 交付（实施）的时间（期限）和地点（范围）
1.1采购范围：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提供12309集中受话信访跟踪服务。
1.2服务要求：合格，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及采购人要求。
1.3服务期限：签订合同之日起共36个月。
1.4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三、技术要求 
1.技术要求
1.1.结合省院信访工作实际，共设置30个热线接听座席（其中约20个坐席需沿用原有人员），服务期限为36个月。
1.2.供应商拟派人员应为法律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，年龄20至30周岁，打字速度40字/分，普通话标准，性格温和，供应商需要根据信访跟踪需求拟派合适的人员。
1.3.供应商应提供完善的培训体系，确保拟派人员具备岗位所需的技能和知识，以满足采购业务需求。
1.4.供应商应建立完善的保密体系，确保拟派人员具备保密意识、遵守保密制度。
1.5.供应商应具有类似项目服务经验，具备突发事件预防与处理的能力。
1.6.供应商应建立完善的企业机构，有明确的业务操作规程、档案管理制度、人员保障体系，确保满足采购业务需求。
1.7供应商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支持与咨询能力，能够为信访人员提供技术指导和建议，帮助其解决信访问题。
1.8 供应商拟派人员需为驻场人员。
1.9供应商应具有成熟的员工管理经验，包括考勤、绩效考核、员工关系处理等，确保拟派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。
1.10服务费用按照此次招标采购确定的标准，以实际到岗人员发生的金额为准。服务费包含但不限于人员薪酬、社保费用、服务费用等。人员薪酬核算项目包括：人员工资、福利、法定节假日加班费、社保费、行政办公、业务培训费、管理费以及利润金等，甲方不承担服务费以外其它任何费用。拟派人员的一切事故伤害由乙方承担。
1.11预算金额为：6048000元，包含一切费用，其中“五险”、大额医疗等保险、税费、薪资为不可竞争费，本项目仅对管理费进行竞争，投标报价时按照总价报价。人员实发薪资不低于3500元/月/人。
2.其他要求
2.1.合同履行期限：同服务期限，合同一年一签。
2.2.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
2.3.付款方式：按月支付
2.4.服务期限：签订合同之日起共36个月。
2.5.保险：乙方在本合同下提供的服务应进行全面保险。 
2.6.其他：
（1）服务质量：合格，满足国家、行业标准及采购人相关要求。
（2）其他要求: 配备充足的服务人员、工具并保证提供的联系方式畅通，能及时处理服务中突发问题，满足采购人服务需求，并承担由此发生的全部费用。 
（3）供应商达不到甲方要求及承诺标准，在服务中给采购方造成损失，应接受相应法律法规处罚；并承担由此造成的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。
（4）甲方分年度签订合同，每年度合同到期后对服务公司进行考核，合格后签订下一年合同，如管理不达标可以中断合同。
（5）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项目实施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：1、完成本项目所制定的服务流程和标准2、项目运营岗位设置和考核管理方案及人员培训团队建设方案3、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及承诺4、工作沟通机制5、项目连续性保障措施6、投诉处理工作方案7、应急事件处理及安全保密方案8、人员配备方案（未提供或提供不全将根据评标办法进行扣分）；

